
财政税务学院 

2024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（第二阶段）工作安排 

一、组织机构 

财政税务学院 2024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评审委员会）构成如下： 

主任委员：樊勇 

委员：陈士平、任强、李贞、李升、寇恩惠、杨龙见、王文静、

乔志敏、李严波、李鑫、徐韬、张梦玲（博士代表）、于立凡（财政

学硕士代表）、蔡阔（税收学硕士代表）、张紫慕（税务硕士代表）、

于皓（资产评估硕士代表） 

二、参评对象和申请条件 

（一）参评对象 

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、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道德品质

优良、学习成绩优异、科研成果显著、发展潜力突出的全日制研究生。 

（二）申请条件 

详见《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（校发〔2021〕

99 号） “第二章”中的相关规定，本办法可于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

生院网站“规章制度”栏“奖助工作”条目内下载查看。 

三、奖励标准和名额 

（一）奖励标准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 3 万元；硕士研究生 2

万元。 

（二）名额 

1.博士研究生 



学院拟定名额 3 人，候补名额 1 人。 

2.硕士研究生 

学院拟定名额9人，候补名额1人。第一阶段已评选出拟定4人，

第二阶段剩余拟定名额 5 人，剩余候补名额 1 人。 

四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细则》公示 

时间： 最晚 11 月 6 日开始，11 月 7 日结束（不少于 2 个工作

日） 

方式：学院网站 

（二）申请流程 

根据《关于 2024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的补充通知》

（https://gs.cufe.edu.cn/info/1082/11514.htm），在 2024 年 10

月 14 日前已答辩并经公示无异议的学院拟定的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

金拟获奖人员，其答辩和学院推荐视为有效，无需再次答辩。 

其他符合申请条件的同学如实填写《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

学金申请表》，并要求的其他材料，于 11 月 8 日前提交至沙河校区

10 号学院楼 512 办公室。 

证明材料提供方式应参照《关于 2024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

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https://gs.cufe.edu.cn/info/1082/11514.htm）

中附件 8 的相关要求。 

（三）评审、审定及结果公示 

1.学院评审及公示 

学院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。 

评审结果公示时间： 最晚 11 月 12 日开始，11 月 18 日结束（不

少于 5 个工作日） 

公示方式：学院网站 



2.学校审定及公示 

学校评审领导小组进行审定。 

审定结果公示方式：校园门户，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网站 

（四）申诉流程 

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，可在学院公示阶段

向所在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（申诉申请书应包含申诉学生的姓名、

学号等基本信息，申诉请求，事实与理由，以及申诉学生的签名），

评审委员会应在接到申述申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诉学生予以书面回

复。如申诉人对学院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回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在学校公

示阶段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（提请裁决申请书应包含提请裁决学

生的姓名、学号等基本信息，提请裁决请求，事实与理由，以及提请

裁决学生的签名，并另附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交的申诉申请书复印件

和评审委员会书面回复复印件），评审领导小组应在接到提请裁决申

请 5 个工作日内对提请裁决学生予以书面回复。 

学院评审委员会办公地点：沙河校区学院楼 10 号 512 办公室,

办公电话：61776102。 

学校领导小组联系方式以学校公示通知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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